
 

香港社區組織協會    「過渡性房屋及簡約公屋」建議書 

 

現時香港超過 20萬人蝸居在租貴環境惡劣的籠屋、板房及劏房等不適切居所，生活在水深火熱中，

大多申請公屋，以待改善居住環境，可惜輪候公屋時間太漫長。 2022 年 9 月底，香港有 234,600

家庭輪候公屋，最新公屋平均輪候時間為 5.6年(不包括非長者單身)，遠超三年上樓承諾。房屋成

了民生其中最大的痛點，上一屆政府發展過渡性住屋，新一屆政府亦視解決房屋問題為重點，第一

份施政報告公佈興建 3萬戶「簡約公屋」，與過渡性房屋及公屋，並駕齊驅，以期加速公屋分配，輪

候公屋三年或以上人士可申請入住，並以家庭優先；租金初步考慮為同區傳統公屋的九成，當局亦

透露六幅土地選址以新界為主，而首輪落成的一千伙最快於 2024年落成。本會現就過度性住屋及簡

約公屋範疇，作出回應及建議如下： 

 

一. 選址新界偏遠， 交通、就業、社區配套及學位校網需加強及容住至分配公屋 

根據統計處資料，現時約近六成的籠屋板房劏房在九龍區，如加上港島區，即近八成籠屋板房劏房

在市區，但政府公佈選址屯門、元朗、大埔等四地起動簡約公屋，加上過萬戶的過度性住屋亦將在

新界區落成，九龍及港島市區劏房的基層若要改善住屋環境，就要考慮搬去新界，但搬區對於貧困

的基層人士而言，必然會面對交通費貴、車程長難就上班、就業機會、子女轉校適應、學位及開支、

搬屋成本等問題，影響入住意欲。為了鼓勵入住，政府應加強支援。 

 

政府應盡快提供更多資訊，例如項目選址、未來的發展時間表、相關地區交通及設施配套，如地方

偏遠，又未有交通網絡，應提供接駁專車，教育局及勞工處應協助包括交通網絡規劃、交通津貼、

學童搬屋轉校的支援等事宜。 

 

為了減省基層市民搬遷及為子女轉校等成本及適應，及吸引居民入住，簡約公屋應准許入住至分配

正式公屋，是否可以住至分配公屋，是輪候公屋非常注重的，因搬來搬去，不是貧窮家庭可以應付

的。同時亦提高申請者更改選區至「新界區」的誘因，以平衡其餘地區的正式公屋的供求失衡。例

如現時公屋選區分四區，各選區面積不平均。隨著新界東北的等大型項目落成，全部歸撥新界區的

話，該區的劃界將極度遼闊，可以重新規劃各選區，並將新界區細化，讓有意轉新界區的簡約公屋

住戶有機會編配附近的公屋，避免重新適應生活。 

 

另外，局方應按現有各選區的公屋輪候冊上數量，平衡地增加「簡約公屋」於市區、擴展市區供應，

避免大量人口湧入新界造成該區沉重的交通負擔，減少偏遠地區屋空置的情況，例如: 增加發展綜

合用途大樓和停車場，釋放短期停車場用地。 

 

二. 簡約公屋與過渡性房屋應並駕齊驅，相輔相成 

當局設立簡約公屋與過渡性房屋，主要是適時回應近年輪候公屋人口增加，輪候公屋年期不斷延長，

上屆政府自 2017年宣佈推行過渡性房屋，至今撥款逾 110億元，供應不少於 2萬個單位，目的是為

輪候公屋逾三年的住戶提供適時居所；最新提出的簡約公屋則如同「2.0版的過渡性房屋」，租金更

為便宜(公屋租金的九成)，租戶可入住年期更長，兩者應並駕齊驅，相輔相成。 

 



 

簡約公屋的受惠對象可針對輪候公屋三年以上人士；輪候冊中包括正居於公屋人士，因應劏房等的

住戶迫切住屋需要，當局可考慮優先給予現居不適切居所的住戶入住簡約公屋。至於過渡性房屋方

面，除了給予輪候公屋三年以上的住戶申請外，亦可增加彈性，放寬至予輪候公屋少於三年的住戶，

甚至給予未輪候公屋，符合公屋收入及資產限額，又居於不適切居所的人士入住，入住一年內必須

申請公屋。 

 

房屋供應持續短缺，過渡性房屋的功能亦難以被簡約公屋替代；在市區亦散落不少過渡性房屋，令

有困難轉區的基層可以有多些選擇。當局應善用珍貴房屋資源，延長過渡性房屋項目營運期不少於

十年，容讓現有住戶住到「上樓」，及讓其他有特別困難的不適切居所人士入住，同時增加項目成本

效益。 

 

籠屋一日未消除，板房及劏房一日未規管、未改善環境、租金未受到控制，公屋輪候時間(包括非長

者單身)未達到 3年安置公屋目標，過度性住屋及簡約公屋應繼續提供。 

 

三. 應惠及非長者單身更顯承擔 

政府一直忽視非長者單身人士的住屋需求。目前有近 10 萬宗透過配額和計分制申請公屋的非長者

單身人士，每年公屋編配數目不足 2,200個，現金津貼計劃亦不包含非長者單身，當局應將非長者

單身人士納入簡約公屋的受惠對象，讓他們有更多的房屋選擇。 

 

四. 統一發放資訊  便利市民申請 

在具體申請辦法上，目前各過渡性房屋項目由不同營運機構負責，資訊發放不一，有需要申請的住

戶只能自行四處尋找各項目申請資料並提交文件審批，申請程序極不便民，當局應整合各過渡性房

屋的單位，詳列各項目位置、單位數量和申請資格等，透過房屋署發放予輪候公屋人士，容讓基層

住戶一站式申請有關單位，便利有需要的家庭；參考過渡性房屋上述的問題，各區簡約公屋同樣亦

應一站式處理，免卻受助對象申請服務面對的種種困難。本會建議局方除按登記次序進行編配後，

亦可參考現存過渡性房屋的方式，預留彈性予有關營運機構以額配一定比例的單位予有急切房屋需

要或現居惡劣環境人士，容許非牟利機構可運用其專業進行評估，協助有需要人士，特別兒童及長

者家庭，不論其公屋輪候年期，亦可盡早脫離惡劣環境，以回應政策原意。 

 

五. 過渡住屋應以人為本，提升居民生活質素 

根據簡約公屋的初步設計圖，現時即使大單位內亦近乎無間隔，而且亦採用開放式煮食空間，有別

於一般公屋的設計，房屋局應積極邀請非政府機構和服務使用者參與設計「簡約公屋」，聆聽市民對

日常生活環境的需求，例如:吸收過渡房屋經驗，協助及資助市民自行進行簡單間隔及還原、項目內

遊樂設施、休憩空間、遊樂設施和社會服務空間等，由建築署以建築師的專業知識研究如何配合各

持分者的需求，把文化、時間及空間有機結合，建設以人為本的居住環境。新界區項目亦應積極向

現有營運項目取經，如提供商店、凍肉雜貨店、洗衣房等，增加項目的便捷性或就住戶種類分佈深

入了解。在過渡性房屋方面，如項目的工程有餘款，房屋局應准許用營運機構添置室內電器配置應

與簡約公屋看齊，並由政府出資維修保養。 

 



 

六. 過渡住屋為扶貧平台 勿將營運等於物管 

另外，政府早前表示，考慮透過協作模式，招標邀請有經驗的機構營運，局方重點應放在善用社會

服務機構所長，將過度性房屋及簡約公屋作為扶貧平台，非政府機構過往營運過渡性房屋管理比較

自主，由社會服務角度支援住戶，處理貧窮戶，對症下藥，提供相應的社會服務支援，由改變生活，

到精神健康上提升，能力上提升達到上流，戶對戶扶助住戶脫貧，資助社會服務機構設服務框架，

處理不同年齡群、背景和需要的居民，連結跨項目支援平台和資源，如就業平台、資源共享、組織

能力提升的學習機會，長遠減少貧窮及減少社會成本。簡約公屋亦應繼續發揮這扶貧功能。其實管

理及日常維修保養、編配單位、與租戶簽訂租約及處理租務事宜，是房屋署/房協的專長及一併管理

及維修更見成本效益，最好由房署或房協承擔。 

 

七. 簡約公屋具社會效益  價值需肯定 

最新文件首批簡約公屋選址屯門、元朗及上水，設計連建築工程費約 268億元，有意見認為簡約公

屋平均造價近 90萬元，遠高於公屋平均建築成本，質疑簡約公屋名不符實，價錢絕非「簡約」。憑

常理推斷，公屋可興建達逾四至五十層、簡約公屋最多可興建十多層，與過渡性房屋只可興建不多

於十層，由於興建數目較多，邊際成本較低，實屬必然，加上居民只住幾年，不會亦無能力花錢添

置基本設備，簡約公屋有需要提供。 

 

然而在考量任何公共政策發展下，除了考慮其成本效益外，同時亦要考慮其社會效益，檢視政策能

否達成政策目標和滿足社會對相關公共服務的迫切性，以適時應對社會問題等因素。究竟昂貴抑或

便宜，其實是相對的；相對於公屋而言，目前公屋單位平均建築成本約 65 萬元，簡約公屋似乎較

貴；但相對於過渡性房屋而言，每間過渡性房屋平均建築成本為 55萬元，以平均每間屋 14平方米

計算，每平方米約 3.9萬元，相對簡約公屋約每平方米 2.1萬元(當中還包括基本裝修)，又算相當

便宜。 

 

然而，這並不代表過渡性房屋不值發展，更不是說簡約公屋計劃應該擱置。事實上，各房屋計劃有

其特有政策定位和目標，建築成本絕非唯一考慮因素；公帑分亳固然也要用得其所，公共政策亦應

同時考量其經濟和社會兩方面的效益。而房屋問題累積問題太多年，非常嚴重，很多貧窮家庭日盼

夜盼改善住屋環境，公屋由覓地及興建時間又很長，所以政府不得不同時提供中短期的房屋紓緩措

施，將不合適發展公屋的細小土地，發展為過渡性住屋及簡約公屋，同時設立社會服務隊，注入扶

貧功能。當然，成本不少，過渡性住屋及簡約公屋更要使用多些年期，既可以幫多些居民，亦較合

成本效益。 

 

八. 簡約公屋為權宜  覓地建屋為長久之計 

本會樂見基層住屋百花齊放，然而簡約公屋在選址、配套、租住期上，始終未能完全取代傳統公屋。

即使 30,000 個簡約公屋如期落成，只能安置現時公屋輪候冊上約一成二的宗數（假設沒有新增個

案）。可見，如政府所言，簡約公屋只是芸芸的輔助措施之一。公屋輪候冊上，尚有大量個案徘徊在

劏房市場，政府中短期亦要優化租管，擴闊現金津貼受惠對象等，長遠加強覓地建屋。 


